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9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可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

第6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胡可成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胡可成於民國113年2月7日19時5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前，因與徐炳安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營業用大客車發生行

車糾紛，而心生不滿，於同日19時56分至57分許，基於公然

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車道上及

該駕駛營業用大客車上，對徐炳安多次以「操你媽個逼」、

「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等穢語，公然貶

損且足生損害於徐炳安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徐炳安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一）一造缺席判決：　　 

　　　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

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胡可成（下稱

被告）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4年2月10日審理程序無正當

理由未到庭，亦無在監在押情形，此有本院審理傳票送達

證書、刑事報到單、個人戶籍資料單、法院在監在押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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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卷可按。經審酌被告本件犯行情節，認應處拘役、罰

金之案件，揆諸前開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判

決。

（二）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到庭表示無意見，被

告未到庭，但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等不當及證明力

明顯過低等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之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非供述證據部分，

並無證據證明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與待證事實間具

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解釋，亦有證

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一)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1、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雖未到庭，但據其偵查中所陳，被告

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雞

掰」、「幹你娘」、「操你媽」等穢語之情不諱，但否認

犯行，辯稱：當天在該路口是因告訴人駕車有危險駕駛行

為，違規行駛，對我惡意逼車，又將車子停在快車道上不

動，開啟車門挑釁我，所以我才罵告訴人云云。

　 2、經查：

　 （1）被告於113年2月7日19時56分至57分許，在臺北市○○

區○○○路0段000號前路段，因行車問題，而在上開不

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道路旁，及公車上，公然多次對

告訴人大聲稱「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

你娘」、「操你媽」等語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

查中供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指述相符，復有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行車紀錄勘驗報告附卷

可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按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中，所謂侮辱，凡未指摘

或傳述具體事實，以言詞、文字、圖畫或動作，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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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屑、輕蔑、嘲諷、鄙視或攻擊其人格之意思，足

以對個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在客觀上達到

貶損其名譽及尊嚴評價之程度，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

有感受到難堪或不快之虞者，即足當之。是被告持續對

告訴人稱「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

娘」、「操你媽」等語，依一般社會通念，具有輕蔑、

嘲諷、鄙視之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

自均足以貶損他人名譽及社會評價，使他人在精神及心

理上感受到難堪或不快，已足以貶損告訴人在社會上所

保持之人格及聲譽地位。

 　（3）被告雖稱其因告訴人有危險駕駛、挑釁行為，而欲予告

訴人理論所陳，然據證人即告訴人陳稱：當天我駕駛公

車在規劃路線行駛，本就是要右轉忠孝東路直行，但被

告駕車在松山路上占用外側車道在紅線路段違規停車，

因被告車輛占用外側車道，我為閃避被告車輛所以先駛

入中間車道，因距離路口很近，前方號誌轉為紅燈，前

車停等紅燈，我無法切入外側車道右轉，等轉綠燈時跟

前方車輛前進，並開啟右轉燈號準備切入外側車道右

轉，行進間看到右側被告駕駛車輛接近，為免碰撞我先

左偏讓被告所駕車輛先右轉，結果被告駕車在右轉時就

行駛在我右側車門飆罵不雅字眼，右轉後仍持續飆罵，

然後被告就將車輛停在路邊，我也將車停在被告車輛旁

邊打開車門告訴被告涉嫌公然侮辱其要報警等語，並無

任何挑釁行為，同時被告就上我的車輛繼續對我罵三字

經，因被告在車上我才無法駛離，等被告下車後才開

走，且被告自行先將車輛駛離，我並無擋住被告車輛等

語（偵查卷第18至19頁）。復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13年10月18日勘驗113年2月7日19時55分至57分許間之

公車行車紀錄器報告所呈：

　　　　該日19時55分44秒至56分20秒間：

　　　　告訴人駕駛公車在該路段中間車道，被告駕駛自小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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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訴人所駕車輛右側，雙方車輛逐漸靠近。

　　　　該日19時56分31秒至34秒間：

　　　　於31秒時告訴人駕車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欲右轉時，被告駕車在車內大聲辱罵「操你媽的」。於

34、35秒，被告與告訴人車輛均右轉。

　　　　於19時56分38秒：

　　　　被告所駕車輛先右轉，並停在告訴人所駕車輛右側處。

　　　　於19時55、56分43秒至53秒：

　　　　被告對告訴人接續辱罵「幹你娘機掰」、「操你媽個

逼」

　　　　告訴人稱：你公然侮辱、公然侮辱，我打電話報警，你

公然侮辱。

　　　　此時被告與告訴人所駕車輛均停車，2車前方均無其他

車輛。

　　　　於19時57分10秒：

　　　　被告持續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操你媽」

　　　　告訴人持電話報警。

　　　　被告稱：你這樣開車的啊、「操你媽」，你走不走、你

走不走，幹你娘。

　　　　於19時58分22秒：

　　　　被告駕車往右駛離，之後即衝上告訴人所駕公車上，對

告訴人稱「你是怎麼開車」、「去看行車紀錄器」（過

程中有揮動右手）等語。

　　　　以上內容，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勘驗

報告（含行車紀錄器翻拍照片）附卷可稽（第683號偵

查卷第37至44、74頁）。是據上開勘驗內容，告訴人駕

車雖有與被告所駕車輛同時右轉之情，但完全無被告所

稱遭告訴人駕車強行逼車、差點撞擊、擋住被告車輛不

讓告訴人駛離，或惡意挑釁等行為甚明，反觀全程，被

告在右轉時即沿路高聲對告訴人辱罵上開穢語，顯非被

告所稱要與告訴人理論之情甚明，是被告前開所辯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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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4）據前可認，被告與告訴人間互不相識，僅因對不滿告訴

人駕駛行為，即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馬路上、公

車上對告訴人以「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

「幹你娘」、「操你媽」「幹你娘機掰」等穢語辱罵，

依一般社會通念，上述用語並非僅宣洩情緒，更非理論

言語，實具有輕蔑、嘲諷、鄙視之意涵，此等言詞對於

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自均足以貶損他人名譽及社會評

價，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或不快，客觀上

足以貶損告訴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聲譽地位甚

明，被告主觀上具有公然侮辱告訴人之犯意甚明。

　 3、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足憑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

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滿告訴人之駕駛行

為，並未理智處理，動輒在公共場所，以上開穢語辱罵告

訴人，損毀告訴人之名譽、人格尊嚴，欠缺尊重他人名譽

之基本法治觀念，所為實屬不該，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且

迄未與告訴人和解，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

度，兼衡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

到庭所陳述意見，及被告於偵查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

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游明慧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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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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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9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可成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6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胡可成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胡可成於民國113年2月7日19時5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因與徐炳安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營業用大客車發生行車糾紛，而心生不滿，於同日19時56分至57分許，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車道上及該駕駛營業用大客車上，對徐炳安多次以「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等穢語，公然貶損且足生損害於徐炳安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徐炳安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一）一造缺席判決：　　 
　　　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胡可成（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4年2月10日審理程序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無在監在押情形，此有本院審理傳票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個人戶籍資料單、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在卷可按。經審酌被告本件犯行情節，認應處拘役、罰金之案件，揆諸前開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判決。
（二）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到庭表示無意見，被告未到庭，但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言詞陳述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等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與待證事實間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一)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1、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雖未到庭，但據其偵查中所陳，被告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等穢語之情不諱，但否認犯行，辯稱：當天在該路口是因告訴人駕車有危險駕駛行為，違規行駛，對我惡意逼車，又將車子停在快車道上不動，開啟車門挑釁我，所以我才罵告訴人云云。
　 2、經查：
　 （1）被告於113年2月7日19時56分至57分許，在臺北市○○區○○○路0段000號前路段，因行車問題，而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道路旁，及公車上，公然多次對告訴人大聲稱「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等語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供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指述相符，復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行車紀錄勘驗報告附卷可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按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中，所謂侮辱，凡未指摘或傳述具體事實，以言詞、文字、圖畫或動作，對他人表示不屑、輕蔑、嘲諷、鄙視或攻擊其人格之意思，足以對個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在客觀上達到貶損其名譽及尊嚴評價之程度，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有感受到難堪或不快之虞者，即足當之。是被告持續對告訴人稱「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等語，依一般社會通念，具有輕蔑、嘲諷、鄙視之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自均足以貶損他人名譽及社會評價，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或不快，已足以貶損告訴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聲譽地位。
 　（3）被告雖稱其因告訴人有危險駕駛、挑釁行為，而欲予告訴人理論所陳，然據證人即告訴人陳稱：當天我駕駛公車在規劃路線行駛，本就是要右轉忠孝東路直行，但被告駕車在松山路上占用外側車道在紅線路段違規停車，因被告車輛占用外側車道，我為閃避被告車輛所以先駛入中間車道，因距離路口很近，前方號誌轉為紅燈，前車停等紅燈，我無法切入外側車道右轉，等轉綠燈時跟前方車輛前進，並開啟右轉燈號準備切入外側車道右轉，行進間看到右側被告駕駛車輛接近，為免碰撞我先左偏讓被告所駕車輛先右轉，結果被告駕車在右轉時就行駛在我右側車門飆罵不雅字眼，右轉後仍持續飆罵，然後被告就將車輛停在路邊，我也將車停在被告車輛旁邊打開車門告訴被告涉嫌公然侮辱其要報警等語，並無任何挑釁行為，同時被告就上我的車輛繼續對我罵三字經，因被告在車上我才無法駛離，等被告下車後才開走，且被告自行先將車輛駛離，我並無擋住被告車輛等語（偵查卷第18至19頁）。復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勘驗113年2月7日19時55分至57分許間之公車行車紀錄器報告所呈：
　　　　該日19時55分44秒至56分20秒間：
　　　　告訴人駕駛公車在該路段中間車道，被告駕駛自小客車在告訴人所駕車輛右側，雙方車輛逐漸靠近。
　　　　該日19時56分31秒至34秒間：
　　　　於31秒時告訴人駕車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欲右轉時，被告駕車在車內大聲辱罵「操你媽的」。於34、35秒，被告與告訴人車輛均右轉。
　　　　於19時56分38秒：
　　　　被告所駕車輛先右轉，並停在告訴人所駕車輛右側處。
　　　　於19時55、56分43秒至53秒：
　　　　被告對告訴人接續辱罵「幹你娘機掰」、「操你媽個逼」
　　　　告訴人稱：你公然侮辱、公然侮辱，我打電話報警，你公然侮辱。
　　　　此時被告與告訴人所駕車輛均停車，2車前方均無其他車輛。
　　　　於19時57分10秒：
　　　　被告持續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操你媽」
　　　　告訴人持電話報警。
　　　　被告稱：你這樣開車的啊、「操你媽」，你走不走、你走不走，幹你娘。
　　　　於19時58分22秒：
　　　　被告駕車往右駛離，之後即衝上告訴人所駕公車上，對告訴人稱「你是怎麼開車」、「去看行車紀錄器」（過程中有揮動右手）等語。
　　　　以上內容，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勘驗報告（含行車紀錄器翻拍照片）附卷可稽（第683號偵查卷第37至44、74頁）。是據上開勘驗內容，告訴人駕車雖有與被告所駕車輛同時右轉之情，但完全無被告所稱遭告訴人駕車強行逼車、差點撞擊、擋住被告車輛不讓告訴人駛離，或惡意挑釁等行為甚明，反觀全程，被告在右轉時即沿路高聲對告訴人辱罵上開穢語，顯非被告所稱要與告訴人理論之情甚明，是被告前開所辯顯為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4）據前可認，被告與告訴人間互不相識，僅因對不滿告訴人駕駛行為，即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馬路上、公車上對告訴人以「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幹你娘機掰」等穢語辱罵，依一般社會通念，上述用語並非僅宣洩情緒，更非理論言語，實具有輕蔑、嘲諷、鄙視之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自均足以貶損他人名譽及社會評價，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或不快，客觀上足以貶損告訴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聲譽地位甚明，被告主觀上具有公然侮辱告訴人之犯意甚明。
　 3、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足憑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滿告訴人之駕駛行為，並未理智處理，動輒在公共場所，以上開穢語辱罵告訴人，損毀告訴人之名譽、人格尊嚴，欠缺尊重他人名譽之基本法治觀念，所為實屬不該，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和解，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到庭所陳述意見，及被告於偵查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游明慧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9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可成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
第6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胡可成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胡可成於民國113年2月7日19時5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因與
    徐炳安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營業用大客車發生行車糾紛，
    而心生不滿，於同日19時56分至57分許，基於公然侮辱之犯
    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車道上及該駕駛營
    業用大客車上，對徐炳安多次以「操你媽個逼」、「幹你娘
    雞掰」、「幹你娘」、「操你媽」等穢語，公然貶損且足生
    損害於徐炳安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徐炳安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一）一造缺席判決：　　 
　　　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
      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胡可成（下稱
      被告）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4年2月10日審理程序無正當
      理由未到庭，亦無在監在押情形，此有本院審理傳票送達
      證書、刑事報到單、個人戶籍資料單、法院在監在押簡列
      表在卷可按。經審酌被告本件犯行情節，認應處拘役、罰
      金之案件，揆諸前開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判
      決。
（二）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到庭表示無意見，被
      告未到庭，但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等不當及證明力
      明顯過低等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之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非供述證據部分，
      並無證據證明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與待證事實間具
      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解釋，亦有證
      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一)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1、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雖未到庭，但據其偵查中所陳，被告
      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雞掰」
      、「幹你娘」、「操你媽」等穢語之情不諱，但否認犯行
      ，辯稱：當天在該路口是因告訴人駕車有危險駕駛行為，
      違規行駛，對我惡意逼車，又將車子停在快車道上不動，
      開啟車門挑釁我，所以我才罵告訴人云云。
　 2、經查：
　 （1）被告於113年2月7日19時56分至57分許，在臺北市○○區○○○
        路0段000號前路段，因行車問題，而在上開不特定人得
        以共見共聞之道路旁，及公車上，公然多次對告訴人大
        聲稱「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娘」、
        「操你媽」等語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供承
        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指述相符，復有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行車紀錄勘驗報告附卷可按，此
        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按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中，所謂侮辱，凡未指摘
        或傳述具體事實，以言詞、文字、圖畫或動作，對他人
        表示不屑、輕蔑、嘲諷、鄙視或攻擊其人格之意思，足
        以對個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在客觀上達到
        貶損其名譽及尊嚴評價之程度，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
        有感受到難堪或不快之虞者，即足當之。是被告持續對
        告訴人稱「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娘
        」、「操你媽」等語，依一般社會通念，具有輕蔑、嘲
        諷、鄙視之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自
        均足以貶損他人名譽及社會評價，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
        上感受到難堪或不快，已足以貶損告訴人在社會上所保
        持之人格及聲譽地位。
 　（3）被告雖稱其因告訴人有危險駕駛、挑釁行為，而欲予告
        訴人理論所陳，然據證人即告訴人陳稱：當天我駕駛公
        車在規劃路線行駛，本就是要右轉忠孝東路直行，但被
        告駕車在松山路上占用外側車道在紅線路段違規停車，
        因被告車輛占用外側車道，我為閃避被告車輛所以先駛
        入中間車道，因距離路口很近，前方號誌轉為紅燈，前
        車停等紅燈，我無法切入外側車道右轉，等轉綠燈時跟
        前方車輛前進，並開啟右轉燈號準備切入外側車道右轉
        ，行進間看到右側被告駕駛車輛接近，為免碰撞我先左
        偏讓被告所駕車輛先右轉，結果被告駕車在右轉時就行
        駛在我右側車門飆罵不雅字眼，右轉後仍持續飆罵，然
        後被告就將車輛停在路邊，我也將車停在被告車輛旁邊
        打開車門告訴被告涉嫌公然侮辱其要報警等語，並無任
        何挑釁行為，同時被告就上我的車輛繼續對我罵三字經
        ，因被告在車上我才無法駛離，等被告下車後才開走，
        且被告自行先將車輛駛離，我並無擋住被告車輛等語（
        偵查卷第18至19頁）。復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
        0月18日勘驗113年2月7日19時55分至57分許間之公車行
        車紀錄器報告所呈：
　　　　該日19時55分44秒至56分20秒間：
　　　　告訴人駕駛公車在該路段中間車道，被告駕駛自小客車
        在告訴人所駕車輛右側，雙方車輛逐漸靠近。
　　　　該日19時56分31秒至34秒間：
　　　　於31秒時告訴人駕車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欲右
        轉時，被告駕車在車內大聲辱罵「操你媽的」。於34、
        35秒，被告與告訴人車輛均右轉。
　　　　於19時56分38秒：
　　　　被告所駕車輛先右轉，並停在告訴人所駕車輛右側處。
　　　　於19時55、56分43秒至53秒：
　　　　被告對告訴人接續辱罵「幹你娘機掰」、「操你媽個逼
        」
　　　　告訴人稱：你公然侮辱、公然侮辱，我打電話報警，你
        公然侮辱。
　　　　此時被告與告訴人所駕車輛均停車，2車前方均無其他
        車輛。
　　　　於19時57分10秒：
　　　　被告持續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操你媽」
　　　　告訴人持電話報警。
　　　　被告稱：你這樣開車的啊、「操你媽」，你走不走、你
        走不走，幹你娘。
　　　　於19時58分22秒：
　　　　被告駕車往右駛離，之後即衝上告訴人所駕公車上，對
        告訴人稱「你是怎麼開車」、「去看行車紀錄器」（過
        程中有揮動右手）等語。
　　　　以上內容，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勘驗
        報告（含行車紀錄器翻拍照片）附卷可稽（第683號偵
        查卷第37至44、74頁）。是據上開勘驗內容，告訴人駕
        車雖有與被告所駕車輛同時右轉之情，但完全無被告所
        稱遭告訴人駕車強行逼車、差點撞擊、擋住被告車輛不
        讓告訴人駛離，或惡意挑釁等行為甚明，反觀全程，被
        告在右轉時即沿路高聲對告訴人辱罵上開穢語，顯非被
        告所稱要與告訴人理論之情甚明，是被告前開所辯顯為
        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4）據前可認，被告與告訴人間互不相識，僅因對不滿告訴
        人駕駛行為，即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馬路上、公
        車上對告訴人以「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
        幹你娘」、「操你媽」「幹你娘機掰」等穢語辱罵，依
        一般社會通念，上述用語並非僅宣洩情緒，更非理論言
        語，實具有輕蔑、嘲諷、鄙視之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
        謾罵之對象而言，自均足以貶損他人名譽及社會評價，
        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或不快，客觀上足以
        貶損告訴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聲譽地位甚明，被
        告主觀上具有公然侮辱告訴人之犯意甚明。
　 3、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足憑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
      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滿告訴人之駕駛行
      為，並未理智處理，動輒在公共場所，以上開穢語辱罵告
      訴人，損毀告訴人之名譽、人格尊嚴，欠缺尊重他人名譽
      之基本法治觀念，所為實屬不該，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且
      迄未與告訴人和解，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
      ，兼衡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到
      庭所陳述意見，及被告於偵查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
      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游明慧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9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胡可成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6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胡可成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胡可成於民國113年2月7日19時5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因與徐炳安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營業用大客車發生行車糾紛，而心生不滿，於同日19時56分至57分許，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車道上及該駕駛營業用大客車上，對徐炳安多次以「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等穢語，公然貶損且足生損害於徐炳安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徐炳安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一）一造缺席判決：　　 
　　　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胡可成（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4年2月10日審理程序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無在監在押情形，此有本院審理傳票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個人戶籍資料單、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在卷可按。經審酌被告本件犯行情節，認應處拘役、罰金之案件，揆諸前開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判決。
（二）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到庭表示無意見，被告未到庭，但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言詞陳述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等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與待證事實間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二、實體部分：
 (一)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1、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雖未到庭，但據其偵查中所陳，被告坦認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等穢語之情不諱，但否認犯行，辯稱：當天在該路口是因告訴人駕車有危險駕駛行為，違規行駛，對我惡意逼車，又將車子停在快車道上不動，開啟車門挑釁我，所以我才罵告訴人云云。
　 2、經查：
　 （1）被告於113年2月7日19時56分至57分許，在臺北市○○區○○○路0段000號前路段，因行車問題，而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道路旁，及公車上，公然多次對告訴人大聲稱「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等語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供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指述相符，復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行車紀錄勘驗報告附卷可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按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中，所謂侮辱，凡未指摘或傳述具體事實，以言詞、文字、圖畫或動作，對他人表示不屑、輕蔑、嘲諷、鄙視或攻擊其人格之意思，足以對個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在客觀上達到貶損其名譽及尊嚴評價之程度，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有感受到難堪或不快之虞者，即足當之。是被告持續對告訴人稱「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等語，依一般社會通念，具有輕蔑、嘲諷、鄙視之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自均足以貶損他人名譽及社會評價，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或不快，已足以貶損告訴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聲譽地位。
 　（3）被告雖稱其因告訴人有危險駕駛、挑釁行為，而欲予告訴人理論所陳，然據證人即告訴人陳稱：當天我駕駛公車在規劃路線行駛，本就是要右轉忠孝東路直行，但被告駕車在松山路上占用外側車道在紅線路段違規停車，因被告車輛占用外側車道，我為閃避被告車輛所以先駛入中間車道，因距離路口很近，前方號誌轉為紅燈，前車停等紅燈，我無法切入外側車道右轉，等轉綠燈時跟前方車輛前進，並開啟右轉燈號準備切入外側車道右轉，行進間看到右側被告駕駛車輛接近，為免碰撞我先左偏讓被告所駕車輛先右轉，結果被告駕車在右轉時就行駛在我右側車門飆罵不雅字眼，右轉後仍持續飆罵，然後被告就將車輛停在路邊，我也將車停在被告車輛旁邊打開車門告訴被告涉嫌公然侮辱其要報警等語，並無任何挑釁行為，同時被告就上我的車輛繼續對我罵三字經，因被告在車上我才無法駛離，等被告下車後才開走，且被告自行先將車輛駛離，我並無擋住被告車輛等語（偵查卷第18至19頁）。復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勘驗113年2月7日19時55分至57分許間之公車行車紀錄器報告所呈：
　　　　該日19時55分44秒至56分20秒間：
　　　　告訴人駕駛公車在該路段中間車道，被告駕駛自小客車在告訴人所駕車輛右側，雙方車輛逐漸靠近。
　　　　該日19時56分31秒至34秒間：
　　　　於31秒時告訴人駕車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欲右轉時，被告駕車在車內大聲辱罵「操你媽的」。於34、35秒，被告與告訴人車輛均右轉。
　　　　於19時56分38秒：
　　　　被告所駕車輛先右轉，並停在告訴人所駕車輛右側處。
　　　　於19時55、56分43秒至53秒：
　　　　被告對告訴人接續辱罵「幹你娘機掰」、「操你媽個逼」
　　　　告訴人稱：你公然侮辱、公然侮辱，我打電話報警，你公然侮辱。
　　　　此時被告與告訴人所駕車輛均停車，2車前方均無其他車輛。
　　　　於19時57分10秒：
　　　　被告持續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操你媽」
　　　　告訴人持電話報警。
　　　　被告稱：你這樣開車的啊、「操你媽」，你走不走、你走不走，幹你娘。
　　　　於19時58分22秒：
　　　　被告駕車往右駛離，之後即衝上告訴人所駕公車上，對告訴人稱「你是怎麼開車」、「去看行車紀錄器」（過程中有揮動右手）等語。
　　　　以上內容，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勘驗報告（含行車紀錄器翻拍照片）附卷可稽（第683號偵查卷第37至44、74頁）。是據上開勘驗內容，告訴人駕車雖有與被告所駕車輛同時右轉之情，但完全無被告所稱遭告訴人駕車強行逼車、差點撞擊、擋住被告車輛不讓告訴人駛離，或惡意挑釁等行為甚明，反觀全程，被告在右轉時即沿路高聲對告訴人辱罵上開穢語，顯非被告所稱要與告訴人理論之情甚明，是被告前開所辯顯為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4）據前可認，被告與告訴人間互不相識，僅因對不滿告訴人駕駛行為，即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馬路上、公車上對告訴人以「操你媽個逼」、「幹你娘雞掰」、「幹你娘」、「操你媽」「幹你娘機掰」等穢語辱罵，依一般社會通念，上述用語並非僅宣洩情緒，更非理論言語，實具有輕蔑、嘲諷、鄙視之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自均足以貶損他人名譽及社會評價，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或不快，客觀上足以貶損告訴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聲譽地位甚明，被告主觀上具有公然侮辱告訴人之犯意甚明。
　 3、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足憑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滿告訴人之駕駛行為，並未理智處理，動輒在公共場所，以上開穢語辱罵告訴人，損毀告訴人之名譽、人格尊嚴，欠缺尊重他人名譽之基本法治觀念，所為實屬不該，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和解，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到庭所陳述意見，及被告於偵查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游明慧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